灌南县财政局关于征求对《灌南县县级园区预算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意见的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县级园区预算管理，强化预算约束，依法规范财政资金管理，现将灌南县县级园区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予以公示，以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一、主要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化工园区管委会、临港产业区管委会等非建制区的预算管理、编制、执行、调整和决算等活动进行规范。
二、征求意见期限
2021年2月10日至2021年3月10日。

三、反馈方式

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gnczj_002@163.com

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灌南县财政局预算科（灌南县财政局521室）

联系电话：0518-83695203，联系人：封帆

灌南县县级园区预算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县级园区预算管理，强化预算约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化工园区管委会、临港产业区管委会（以下简称：园区管委会）等非建制区的预算管理、编制、执行、调整和决算等活动。
第三条 园区管委会设立一级财政，不设立独立金库，其预算收入由县级财政通过财政管理体制结算办理，年度执行中通过往来款拨付到园区管委会基本户。
第四条 园区管委会的预算、决算与县本级预算、决算分别报县政府研究同意后，由县级财政部门汇总报县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二章 预算管理
第五条 园区管委会编制本级预算、决算草案；组织本级预算的执行；编制本级预算的调整方案；监督本级预算执行；向县政府报告本级总预算的执行情况。
第六条 园区管委会财政部门具体负责编制本级预算、决算草案，具体组织本级总预算的执行；具体编制本级总预算的调整方案；定期向园区管委会和县级财政部门报告本级预算的执行情况。
第三章 预算编制
第七条 园区管委会应当按照县级财政部门规定的时间编制预算草案。园区管委会预算由园区管委会财政部门具体编制，提交园区管委会审定后报县政府，经县政府研究同意后，由县财政部门与县本级预算一并提请县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
    第八条 园区管委会预算由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组成。管委会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
    第九条 园区管委会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由县级财政部门统一编制。
第十条 园区管委会预算应当遵循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园区管委会应当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
第十一条 园区管委会预算经县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园区管委会财政部门应当在二十日内向社会公开本级预算。
第四章 预算执行
第十二条 园区管委会预算由本级管委会组织执行，具体工作由同级财政部门负责。
第十三条 园区财政应当履行以下专项资金管理职责：
（一）执行专项资金预算；
（二）按照规定拨付专项资金；
（三）开展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四）对专项资金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四条 经县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园区管委会财政部门必须按经批准的预算执行，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
第十五条 县政府对园区管委会预算执行进行监督。
第五章 预算调整
第十六条 经县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在执行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进行预算调整：
（一）需要增加或者减少预算总支出的；
（二）需要调减预算安排的重点支出数额的。
第十七条 在预算执行中，园区管委会一般不制定新的增加财政收入或者支出的政策和措施，也不制定减少财政收入的政策和措施；对于必须进行的预算调整，应当编制预算调整方案。预算调整方案应当说明预算调整的理由、项目和数额。
第十八条 园区管委会预算调整方案由园区管委会财政部门具体负责编制，提交园区管委会审定后报县政府，经县政府同意后，由县财政部门与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一并提请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十九条 经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调整方案，园区管委会应当严格执行。未经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园区管委会不得作出预算调整的决定。
第六章 决 算
第二十条 园区管委会决算草案由园区管委会在每一预算年度终了后按规定时间编制。
第二十一条 园区管委会决算草案应当与预算相对应，按预算数、调整预算数、决算数分别列出。
第二十二条 园区管委会财政部门编制本级决算草案，提交园区管委会审定后报县政府，经县政府同意后，由县财政部门与县本级决算报告一并报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二十三条 决算经批准后，园区管委会财政部门应当在二十日内向社会公开本级预算。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县财政部门负责解释。
